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育學程生甄選作業要點 

 
110 年 3 月 24 日所務會議訂定 

112 年 3 月 1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13 年 2 月 29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一、依據本校「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要點」之規定，特訂定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翻

譯研究所教育學程生甄選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甄選對象為本所一、二年級研究生 (不含轉學生及復學生)，甄選當學期和

次一學期不得休學，甄選名額以當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分配為準，甄選委員

會由本所專任(案)教師擔任之，其甄選方式如下： 

(一)申請資格：甄選學年度之第一學期學業成績達 85分(含)以上，以及操

行成績達 85分以上、無小過以上紀錄者。 

(二)申請日期：每年 3月 1日至 3月 10日(以當年度公告為主)，檢附申請

表提出申請，逾期未申請者，視為放棄甄選資格。 

(三)甄選項目：筆試（作文；考試時間另訂）或書審（100%）。 

三、本所教育學程生甄選作業原則於每年四月底前完成（如師資培育中心另有分

配名額，則依相關期程辦理），並將錄取生名冊送師資培育中心彙整建檔；

備取生遞補時限至甄選次學期加退選課程結束前為止。未獲甄選錄取之學

生，得自行報名參加本校教育學程生之甄選，以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。 

四、錄取生自本所甄選通過次學期取得師資生修習資格。有關資格移轉或放棄及

預修科目(不含英語科教材教法及英語科教學實習)抵免之相關規定，悉依本

校「教育學程修習辦法」及「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」辦理。 

五、教育學程生修習教育學程期間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取消學程生資格，且其

名額不再辦理遞補： 

(一)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不及格且經次一學期輔導後仍未達標準。 

(二)學期操行成績未達 85分以上或遭小過(含)以上處分。  

六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令規定、本校修習教育學程

甄選要點等相關規定及教育部相關函釋意旨辦理。 

七、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 

    學年度教育學程生甄選申請表 
 

申請期間:3 月 1 日至 3 月 10 日止 

姓名   申請日期  年    月    日  

學號   班級   

畢業系所  
大學 

學系 
手機   

身分證字號   E-mail   

通訊地址    

報考類別及未
來擬任教學科 

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            專長 
(務必依附錄七，p.24擇 1 專長或群科填寫) 

□特教資賦優異學程 □特教身心障礙學程 

導師簽名  
未來擬任教學科之專門課程培育學系所勾選及核章 
1. □同意  □不同意 非屬擬任教學科專門課程培育學

系所之考生報考。 
2. □同意  □不同意本考生(研究生)下修本系輔系課

程。 

系所承辦人核章： 

系所主管核章： 

承辦人  

所長簽章  

以下資料於錄取驗證時審查人員填寫  

第一學期學業  

平均成績 
操行成績  小過以上紀錄  

分 

 
分  

□有 

□無 

注

意

事

項 

1.  申請資格 (皆須符合 )：  

(1)甄選學年度之第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5 分 (含 )以上；  

(2)甄選學年度之第一學期「操行」成績達 85 分以上；  

(3)無小過以上紀錄。  

2.  錄取生須於 3 月 10 日前繳驗成績單及相關證明文件正本，經審

查資格不合上述規定者，取消錄取資格。  

 

□本人已詳閱本所學程生甄選作業要點之規定。  

(請勾選並簽名確認 )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 /日期 ) 

 


